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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市环境总体规划试点中落实环境功能区划 

 

探索编制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是《国家环境保护“十二五”规划》

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，也是环境保护部积极推进的一项基本制度。

2011 年 12 月 20 日，周生贤部长在 2012 年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

会议的讲话中，提出“积极开展城市生态和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前期研

究与编制工作”。2012 年 4 月 13 日，周建副部长在全国环保规划财

务会议上，提出“要积极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”。2012

年 5 月 3 日，张力军副部长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提出，

“巩固城市规划法律地位，推行中长期城市环境规划”，作为提高中

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四大重要举措之一。 

为推动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工作，环境保护部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

和 2013 年 6 月 19 日分别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

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[2012]1088 号）、《关于继续开展城市环境总

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 [2013] 670 号），已确定了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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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试点城市，共计 24 个市（区）。 

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是城市人民政府以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

础，以自然规律为准则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，统筹优化城市经济社

会发展空间布局，确保实现经济繁荣、生态良好、人民幸福所做出的

战略部署。作为“分区管理、分类指导”环境管理体系的基础性技术

文件，环境功能区划是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

实践，是提升环境服务功能、促进国土空间高效协调可持续开发的重

要措施，是环境管理走向源头控制、精细化管理的一项基础性环境制

度。环境功能区划可以为城市空间开发秩序规范、空间开发结构合理

提供环境支撑和基础保障，是城市层面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的

有效手段，已经成为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核心技术之一。 

为扎实有序推进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，环境保护部规

划财务司、环境规划院已在广州市和成都市举办了两期试点城市环境

总体规划培训班，并设置了环境功能区划专题讨论。在培训班上，环

境功能区划编制技术组与城市环境总体规划试点城市的有关代表就

环境功能区划体系与分区技术方法进行了探讨和交流，为城市环境总

体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相应技术指导与服务。 

特别在已启动的福州市、北海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中，环境功能

区划加强了在城市层面的落地。根据国家环境功能区划大纲，在城市

环境总体规划中突出对城市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分析研究，建立了城

市环境功能区划体系，在全市辖区划分环境功能类型区，明确了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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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功能布局，并制定了相应的环境管理要求，合理引导城市区域协

调发展。 

 

 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国

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建

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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